
 
 

《兒童發展通報流程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《早療補助申請流程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完成上述通報流程後，

接受相關復健療育課程 

備
妥
相
關
申
請
資
料 

1. 申請本補助需確認完成通報，未通報者請依通報流程

進行通報。註：補助起算日為醫檢證明完成日及通報

日之後，不得追溯。 

2. 申請資料如下: 

(1) 申請表(表一) 

(2) 療育紀錄卡-交通補助(表二) 

(3) 療育紀錄卡-療育補助(表三) 

(4) 有效期限內之身障證明或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以上

醫院相關科別診斷證明書影本 

(5) 兒童或(監護人)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(當年度首次申請

時或變更時需檢附) 

(6)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電子戶籍謄本(當年度

首次申請時或變更時需檢附) 

(7) 其他：低收入戶證明、寄養家庭契約書或緩讀證明 

※上述影本資料請於空白處簽名或蓋章  

3. 如檢附郵局存摺非監護者或非兒童本人，請另檢附切

結書 

核定補助項目依據醫生評估結果 

並比對療育項目對照表為準 

依申請期限至戶籍地區

公所繳交資料，由區公

所受理補助審核 

補助每季申請1次 

12月份補助併入次年度第1季申請 

註:如無法臨櫃辦理，可郵寄至區公所 

社會課，日期以郵戳為憑。 

補助款約當年度 

5/10、8/10、11/10、隔年1/10前後撥入帳戶 

社會局辦理 

早療補助撥款 

1.取得醫檢證明 

聯評中心綜合評估報告書或 

區域級以上醫院診斷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

 

2.請洽居住地所屬轄區之 

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

或自行線上通報 

 

 

補助資訊最新公告查詢 

線上通報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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